汤政规〔2020〕5号


汤原县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《汤原县行政审批中介
服务收费清单》的决定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
经县政府第十七届35次常务会议决定：
一、公布《汤原县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
二、《清单》实施动态管理。
三、《清单》公布后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依据发生变化的，相关事项立即停止执行。
四、根据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22号），自2020年1月1日起，《清单》所列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没有法律、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依据的，立即停止执行。
五、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之前相关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清单自行废止。



汤原县人民政府
2020年11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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